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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山东黄金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精神，认真查阅了本次交易各方提供的

相关文件、资料和其他依据，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资产交割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作出的任

何投资决策所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市公司发布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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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核查意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中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核查意见、本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意见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交割之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 

重组报告书 指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山东黄金、上市公司、公司 指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金集团 指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有色集团 指 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黄金地勘 指 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 

金茂矿业 指 烟台市金茂矿业有限公司 

归来庄公司 指 山东黄金归来庄矿业有限公司 

蓬莱矿业 指 山东黄金集团蓬莱矿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国投 指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 指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山金金控 指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指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 
指 

公司向黄金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东风探矿权、东风采矿权及

相关资产与负债；向有色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归来庄公司

70.65%股权及蓬莱矿业 51%股权；向黄金地勘发行股份购买其所

持新立探矿权；向金茂矿业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蓬莱矿业 20%股

权以及向王志强发行股份购买所持蓬莱矿业 29%股权的行为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黄金集团所持东风探矿权、东风采矿权及相关资产与负债；有色

集团所持归来庄公司 70.65%股权及蓬莱矿业 51%股权；黄金地勘

所持新立探矿权；金茂矿业所持蓬莱矿业 20%股权以及王志强所

持蓬莱矿业 29%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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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

方 
指 黄金集团、有色集团、黄金地勘、金茂矿业、王志强 

盈利承诺交易对方 指 黄金集团、有色集团、黄金地勘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 指 
山东省国投、前海开源、山金金控、金茂矿业、山东黄金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

协议》 
指 

公司与黄金集团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黄金

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公司

与有色集团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黄金有色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公司与黄金地勘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黄金

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公司与金茂矿业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

市金茂矿业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公司与王志强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王志强

之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股份认购框架协议》 指 

公司分别与山东省国投、前海开源、山金金控及金茂矿业签订的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之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框架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公司与黄金集团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黄金

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公司与有

色集团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黄金有色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公司与黄

金地勘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黄金地质矿产

勘查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公司与金

茂矿业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市金茂矿业有

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公司与王志强签

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王志强之附条件生效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 
 

公司与黄金集团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黄金

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公司分别与山东省国投、前海开源、山金金控及金茂矿业签订的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之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公司与黄金集团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黄金

集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公司与

有色集团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黄金有色矿

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公司

与黄金地勘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黄金地质

矿产勘查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5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

充协议》 
指 

公司与黄金集团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黄金

集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

议》、公司与有色集团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

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的补充协议》、公司与黄金地勘签订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与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指 

公司以锁价发行方式向山东省国投、前海开源、山金金控、金茂

矿业及山东黄金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共五名特定投资者以锁价方

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行为 

本次交易 指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青岛黄金 指 山东黄金集团青岛黄金有限公司，原黄金集团平度黄金有限公司 

东风探矿权 指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证号为 T37120081102017090 的山东省

招远市玲珑金矿田李家庄东风矿床金矿详查探矿权 

东风采矿权 指 
国土资源部颁发的证号为 C1000002011064210113809 的山东黄金

集团有限公司东风矿区采矿权 

新立探矿权 指 
国土资源部颁发的证号为 T01120091002035409 的山东省莱州市

新立村金矿勘探探矿权 

损益归属期间 指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的期间 

最近两年一期 指 2013 年、2014 年及 2015 年 1-6 月 

最近三年 指 2012 年、2013 年及 2014 年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国资委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土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山东省国土厅 指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 1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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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规定》 指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规定》 

《指导意见》 指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财务顾问业务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二号——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核查意见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7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山东黄金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15 年 11 月，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获中

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540 号）核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具体包括：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公司拟分

别向黄金集团、有色集团、黄金地勘、金茂矿业及自然人王志强发行股份购买其分别持

有东风探矿权、东风采矿权及相关资产与负债、归来庄公司 70.65%股权及蓬莱矿业 51%

股权、新立探矿权、蓬莱矿业 20%股权及蓬莱矿业 29%股权等资产。同时，上市公司

拟向山东省国投、前海开源、山金金控、金茂矿业及山东黄金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共五

名特定投资者以锁价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 168,454.75 万

元。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实施完毕，公司本次重组的股份

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需进行相应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由 14.23 元/股调整为

14.13 元/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由 14.40 元/股调整为 14.30 元/股。具体如

下： 

本次交易中各标的资产的价格为 447,385.55 万元，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

行价格为 14.13 元/股，股份发行数量为 316,621,055 股，其中： 

（一）向黄金集团发行 116,836,100 股，购买其持有的东风探矿权、东风采矿权及

相关资产与负债； 

（二）向有色集团发行 71,932,142 股，购买其持有的归来庄公司 70.65%股权及蓬莱

矿业 51%股权； 

（三）向黄金地勘发行 99,424,515 股，购买其持有的新立探矿权； 

（四）向金茂矿业发行 11,603,387 股，购买其持有的蓬莱矿业 2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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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向王志强发行 16,824,911 股，购买其持有的蓬莱矿业 29%股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为锁价发行，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

为山东省国投、前海开源、山金金控、金茂矿业及山东黄金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共五名

特定投资者。股票发行价格为 14.3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168,454.75 万元，股份发行数

量共计 117,800,521 股，其中： 

（一）向山东省国投发行 25,349,650 股，募集资金 362,500,000.00 元； 

（二）向前海开源发行 52,458,041 股，募集资金 750,150,000.00 元； 

（三）向山金金控发行 20,979,020 股，募集资金 300,000,000.00 元； 

（四）向金茂矿业发行 6,993,006 股，募集资金 100,000,000.00 元； 

（五）向山东黄金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发行 12,020,804 股，募集资金 171,897,500.00

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实施。 

二、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及批准文件 

（一）交易对方履行的决策过程 

1、黄金集团的决策过程 

（1）2014 年 11 月 17 日，黄金集团董事会决议同意本次重组预案； 

（2）2015 年 4 月 30 日，黄金集团董事会决议同意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3）2015 年 7 月 30 日，黄金集团董事会决议同意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

果继续作为本次交易对价的依据及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4）2015 年 9 月 9 日，黄金集团董事会决议通过《关于调整用于认购山东黄金发

行股票标的资产范围的议案》，并同意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之二》； 

（5）2015 年 10 月 22 日，黄金集团董事会决议同意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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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继续作为本次交易对价的依据。 

2、有色集团的决策过程 

（1）2014 年 11 月 17 日，有色集团董事会决议同意本次重组预案； 

（2）2015 年 4 月 30 日，有色集团董事会决议同意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3）2015 年 4 月 30 日，有色集团股东决议同意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4）2015 年 7 月 31 日，有色集团股东会决议同意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

果继续作为本次交易对价的依据及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5）2015 年 11 月 6 日，有色集团股东会决议同意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

果继续作为本次交易对价的依据。 

3、黄金地勘的决策过程 

（1）2014 年 11 月 17 日，黄金地勘董事会决议同意本次重组预案； 

（2）2015 年 4 月 30 日，黄金地勘董事会决议同意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3）2015 年 4 月 30 日，黄金地勘股东决议同意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4）2015 年 7 月 31 日，黄金地勘股东会决议同意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

果继续作为本次交易对价的依据及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5）2015 年 11 月 6 日，黄金地勘股东会决议同意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

果继续作为本次交易对价的依据。 

4、金茂矿业的决策过程 

（1）2014 年 11 月 17 日，金茂矿业董事会及股东会决议同意本次重组预案； 

（2）2015 年 4 月 30 日，金茂矿业股东会决议同意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3）2015 年 7 月 31 日，金茂矿业股东会决议同意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

果继续作为本次交易对价的依据； 

（4）2015 年 11 月 6 日，金茂矿业股东会决议同意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

果继续作为本次交易对价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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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志强的决策过程 

（1）2014 年 11 月 17 日，王志强同意本次重组预案； 

（2）2015 年 4 月 30 日，王志强同意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3）2015 年 7 月 31 日，王志强同意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果继续作为本

次交易对价的依据； 

（4）2015 年 11 月 6 日，王志强同意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果继续作为本

次交易对价的依据。 

（二）上市公司已经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1、2014 年 11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上市公司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黄金集团、

有色集团、黄金地勘、金茂矿业及自然人王志强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并与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山东省国投、前海开源、山金金控、金茂矿业签署了《股份

认购框架协议》； 

2、2015 年 5 月 5 日，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

方案及相关议案。2015 年 5 月 5 日，上市公司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签署了《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3、2015 年 5 月 22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5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本

次交易相关议案； 

4、2015 年 7 月 31 日，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由

“鲁国资产权字[2015]13 号”核准的评估结果继续作为本次交易对价依据》的议案，并

与黄金集团、有色集团、黄金地勘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5、2015 年 9 月 15 日，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6、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

结果继续作为本次交易对价的依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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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的其他批准、核准、同意和备案 

1、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山东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的原则性同意（鲁国资产权字

[2015]13 号）； 

2、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山东省国资委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 

3、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540 号）。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的交付与过户 

2016 年 9 月 20 日，上市公司与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共同签署《资产交割确认书》，

明确本次重组项下标的资产的交割事宜已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1、股权交割情况 

（1）有色集团、金茂矿业及王志强合计持有的蓬莱矿业 100%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

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蓬莱矿业已取得蓬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416520612X2）。本次工

商变更登记后，蓬莱矿业的股权结构调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山东黄金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100.00% 

（2）有色集团持有的归来庄公司 70.65%的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归来庄公司已取得山东省平邑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26720734176F）。本次工商变更登记

后，归来庄的股权结构调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山东黄金 43,917.40  7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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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平邑县财政局 18,249.60  29.35% 

合计 62,167.00  100.00% 

2、矿业权交割情况 

黄金集团持有的东风采矿权、东风探矿权及黄金地勘持有的新立探矿权过户至上市

公司名下的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已经取得该等矿业权对应的采矿许可证或勘

查许可证，具体如下： 

（1）东风采矿权 

山 东 黄 金 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 取 得 国 土 资 源 部 颁 发 的 证 号 为

C1000002011064210113809 的采矿许可证。采矿权人为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矿

山名称为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东风矿区，开采矿种为金矿、银，生产能力为 66

万吨/年，矿区面积 2.0799 平方公里，有效期伍年零叁月，即 2016 年 8 月 29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 

（2）东风探矿权 

山东黄金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取得山东省国土厅颁发的证号 T37120081102017090

的勘查许可证。探矿权人为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勘查项目名称为山东省招远市

玲珑金矿田李家庄东风矿床金矿详查，地理位置为山东省招远市，图幅号 J51E016003，

勘查区面积 5.62 平方千米，有效期 2016 年 9 月 14 日至 2018 年 5 月 6 日。 

（3）新立探矿权 

山东黄金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取得国土资源部颁发的证号 T01120091002035409 的

勘查许可证。探矿权人为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勘查项目名称为山东省莱州市新

立村金矿勘探（保留），地理位置为山东省莱州市，图幅号 J50E016024，勘查面积 4.55

平方公里，有效期 2016 年 8 月 29 日至 2018 年 2 月 11 日。 

3、其他相关资产 

（1）流动资产 

根据山东黄金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资产交割确认书》，东风采矿权、探矿权及相关

资产负债中相关的流动资产权利已转移至山东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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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 

根据山东黄金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资产交割确认书》，东风采矿权、探矿权及相关

资产负债相关的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权利已转移至山东黄金。 

（3）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负债交割 

根据山东黄金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资产交割确认书》，东风采矿权、探矿权及相关

资产负债相关的负债已转移至山东黄金承担。 

4、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人员的交接 

本次交易中，各标的公司仍将独立、完整地履行其与员工的劳动合同，不因该交易

产生人员安排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山东黄金将接收原东风探矿权、东风采矿权建设

过程中的相关职工成为山东黄金的员工。 

5、验资情况 

2016 年 9 月 20 日，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

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圆全验字[2016] 000037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9 月 20 日止，上市公司已收到黄金集团等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16,621,055

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 1,739,693,463 元。 

（二）过渡期间损益的处理方式 

采用收益法评估并以此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标的资产，即东风采矿权、探矿权相关

资产负债、归来庄公司 70.65%股权、蓬莱矿业 100%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

各标的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产生的利润或净资产增加由上市公司享有，若发生亏损或净

资产减少则由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按照各自持有的标的资产股权比例承担并

向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各标的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之后的损益及风险由上市公司享

有或承担。 

损益归属期间，若标的资产向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分派红利导致净资产减

少，则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应在资产交割日，以所获派红利同等金额的现金，

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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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双方同意以资产交割日当月月末为交割审计日，于该日由审计师对标的资产于

损益归属期间的净损益和净资产变化进行专项审计，交易双方将在审计报告出具后十五

个工作日内结算。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完成后股

份比例共享。 

四、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和风险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山东黄金尚需就本次重组向山东省国投、前海开源、山金金控、金茂矿业及山东黄

金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等五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二）办理新股发行登记及上市手续 

山东黄金尚需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向交易对方及相关认购方发行

的股份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工作。 

（三）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重组发行股份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事宜修改公司章程并向工

商登记机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并出具了承诺，对于协议或承诺期限

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

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上述未尽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本次交易相

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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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合法有效；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及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山东黄金尚需就本次重

组向山东省国投、前海开源、山金金控、金茂矿业及山东黄金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等五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尚需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向交易对方及相关认购方发行的股份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工作，尚需就本次重组发

行股份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事宜修改公司章程并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山东黄金有权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有效期内根据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实施

配套融资。在各方协议约定的基础上，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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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交割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冯新征  包  项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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